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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乙廠商於 96 年 10 月 4 日書面通知招標機關（同年月 5 日送達招標機關），因石油
上漲導致原物料頻頻上升，乙廠商持續處於虧損，故請求自即日起終止合約。招標機

關於收到該函後，於 96 年 10月 5日以○○總字第○○號函表示同意辦理，該函同時

指出將依合約第 11 條第 3 款沒入履約保證金新臺幣 50 萬元整，且依政府採購法第
101 條規定，將乙廠商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。乙廠商主張，本案應為雙方合意中止契

約，並非廠商片面終止。不符合政府採購法第 101條第 1項第 12款之情形，是否有
理？（20分） 

二、乙廠商參與招標機關辦理之「地面停車場委外經營」採購招標案，因不服招標機關之

異議處理結果，向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申訴審議委員會（以下簡稱申訴會）提出申

訴，經申訴會於 96 年 10月 16日通知乙廠商請於文到 7日內繳納審議費，惟掛號回執
上之簽收用印者並非乙廠商。申訴會另以乙廠商於高雄市政府建設局所登記之營利事

業地址為送達地址，則經郵局通知乙廠商招領逾期。請問本案應如何處理？（20分） 

三、系爭採購於○年○月○日辦理公開招標。招標文件中要求投標廠商所投標之產品必須

與其現有硬體設備之 NCR系統相容。丙資訊系統股份有限公司為 NCR系統產品之在
台總經銷商，乙廠商與○○公司為參與系爭採購標案，事前曾分別取得丙資訊系統股

份有限公司所出具之授權經銷證明書，並據以參加投標。嗣後開標時始發現丙資訊系

統股份有限公司亦參與本次採購案之投標。查三家投標商之公司負責人不同，亦非屬

同一公司或彼此有分公司之關係，也無法證明三家之間有通謀意思聯絡，請問機關應

如何處理？（20分） 

四、申訴廠商乙主張，本案得標廠商為丙建築師事務所，其「服務建議書」第拾章「事

務所組織及人員介紹」中竟包含有「協力顧問建築師團隊」—丁建築師事務所；且
第拾壹章「工作人員業務分配、聯絡人、進度表」中丁建築師事務所之人員亦於各

階段實際執行相關業務，不論在基本設計階段、細部設計階段、工程監造、行政人

員部分，丁建築師事務所之人員均占相當比例；同時於第拾參章「相關資格文件影

本」中所附之勞工保險卡亦完全涵蓋丁建築師事務所人員。兩事務所於本案已屬實

質上聯合承攬。本案中機關於招標文件中並未規定允許廠商共同投標。請問本案應

如何處理？（20分） 

五、系爭採購案比圖評選委員會，招標機關原聘評選委員 15 名，其中外聘專家、學者部分
有教授五人，符合政府採購法第 94條及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4條之規定。評選
當日招標機關校內及外聘委員各一名缺席，總計出席委員 13 名，申訴廠商以評選當日
依規定外聘委員缺少一名，違反政府採購法第 94條第 1項，是否有理？（20分） 


